S 0 e N XN AR PR
114# & €37 % % 138%5%

R 2 FliaH
F R
fFliess
£1% %
FIE %
P2 &
BRI T
BBz

* e

TR A kG

A + MEkRFREKREFG AP

oA ER
AT A F fw EF
M B E R

A 24 EREIfEF AP
EE_NIE A TR
FAEER g&gﬁ—,‘f»\#@u;f BT EEE ARAMAFEII4EY 8P 2
S S R B AT

EE

- AR F BN F LD P R E R E OOFOOK
00000000005 552 ¥ b 2 i % fojh = » £t KBS R

4

[ad
S AR ERFRRG VP RS R ATE D, 358 o

o

£



=

I=q

N\

=
B

(

AL ERF RN LT ARI4EL [TP AT ES
ERF - BT I 2Pk o B EH B2 280 -

s RhAHR2 SRR Y o
RIS - B R A oA - TR BEELE BT
I LML RF BN AP BEES > FENF R
BT R Y ER G T P e d - T EER A
BT £ 5 REFFEEFE T L5 BHGF -

S AHER BN R ek s TRE2EEFEE (A)
WArr SRS ERF RN P g RE > FIERA
7oLk Y EReg AN Pheridis T2 4 F414
oW T A RLTEEER FLEBEHRF -

CAFLR 2B R A deEik s TREBEHFLEEE (B)
BWorm BEE RS T RS SR LD P EE RS FRH
7oA R E R AL P Ao A S TR B
FEFIL A, WA £ RAEEEF T L5 BR
7 o

CRhAERBENFLEFH Y -

TFsad

~FREB m

—)ﬁﬁ#ﬁxé’@%%@%@ﬁ%iéiﬁwﬁoﬁﬁﬁ

2 AHET -ﬁ"%éJLW’fki'*méiz&ﬁgilﬁ
?%ﬁiﬁﬂéogﬁ’ﬁlféﬁgﬂ¢WH@1 CRIN

3R (TR d) 2 AT AmEg ks +
BALL o R R [1U4ﬁ7ﬂloﬂﬁuég’%%%wﬂ (-2l
%ﬁﬁﬁiTﬁJMAﬂ(TﬁaiQ?)sﬁé(ii
L %263-260F ) c KRR REZENEE 7 4L 0 &
A Raomid2 I pliuAi*2z k- E99% 0 B
FRZAHEF R - BEEFVBRL P BAFL -

:)ﬁﬁ%%ﬁézﬁiagﬁﬁﬁﬂﬂn% N A
25 386ETNE T SRR 2B d B - B
G e Pl



BN S S
EAAN ] I

1473 5L 4 3

A}

>~

) 19&4

L o2
T

-

FYpPpATEE,
ii!; F"f 6 487~ (P
TR ET ~) o £ 0%k 5767
BAr A 22rmEE o ¥ P
L b B
Wt R ST R

K
13

3 4 B

379,208% o |
6,487~ o [Wmgp 4% Fifh 2
AR R

(- )7&‘»’* MERN T s E RIRL
.:‘i*"_}?\l‘!;?’r ;}’ﬁi“‘) ?‘}5& “'Eik
P AR

L¢d51Mﬁ1HIBiAi;&%
7% EH &+ 3889,208~ (3
><2:38az9 208~ > ELMfué?’ﬁllp‘ )
ko Pt
B3 19514 604~+30=6, 486. 8~ > =
% %
DA Rkt B Y kS 4 g
ERS R % H s

F7+ OO F OO£0000000000 55 4
£ = BN ] 5193

194 ~
i 7}16_ Jh&

195% %i;‘

119?@*4, 604 ~
é";}g;jﬁ?%ﬁ_%il

178 ~ %1795 22>

A

23 4 (5

Sk Bl p ATk
BAEZEPATEFTER LI B 2P

P B H R

2B -

DF Mg kATF ooo@
NI M O SN



Ao X 2Rk AT 2 2 LMK A FEART106# 127 9p -
1478 5L = e gL R 5 0@ > A FHE p105#
127 10p 423 108# 12" 9p o+ » = 24 &8 ~ > > T
WP ETIFAFEZY (TREIELEFRY) o 710
9E8T 10Pp 4= > A & 5 o L » FlEAGR S AL * o T
T~1438 52 1 » TR &K F E8F ~A K 2208 ~ >
PRREEE TR RIS LEHAEE 0 R - B HE112
E1223p =308 ~ > P E £ F ’??ﬁ‘%ﬁsii b 21
223 PRRFEOGM R o Km > A3 32 BTG

GHENREZRLELE NP ZF O RE RSP R
i?ﬁ%ﬂﬁﬁii%iﬁﬁ?%ﬁ’ﬁ4%1“‘\ﬁ
FhkAAL Y e o RIME RIHEEE 2T E T
RIEA T2 B REBMERST R E QP 5 REL
¥FMAI AR AR ERSTRBRERY kLI AGRE
b2 £ 5 072 FE w“’l?]‘r* FORE S MRS M A%

&A%fﬁﬁiﬁy A g FE BERY > B AR

#*EE% AL ME R A kT B ZS D Ay
KEFAM Y & QA2 Ek PG § % kL 2y 04T
HF 2 KGR ER AP R R Y EEET
o RAL IR AT ERY > G A 0 PR
Uﬂﬁ%%ﬁmL/’fé FAfL AR . F R
%ﬁp;4@§@%’ﬁ’%iﬁ HHE RS
PR 2 fm2 dd od  § RaBEF T idume ¥
Bp il A 2Z3FE R ifﬂaﬂi‘apiaﬁ‘?’ 02\%&’%;}'
H] - 5’%7/3}7&‘/5‘\:?/ L%ﬁ»; B3 A o
(2 ) A £ E 2P AT PR8N D I AR DL F R
B2 BP R A AT
WA EE DB HFEAE 1058127 9p i i LR FE
]um%%ﬁﬁlﬂ%%Jkiuﬁ*ﬂMESHNBﬁﬂﬁi
R ETT~ 143502 3 > AR £ PIKE #8F ~ = # 20
Ao g3 nKLF 2308~ o ,,sanﬁ.ﬁ_ﬁ"%’:;ﬁ

£mA



iy

301082120 9p B s > B2 Bkt ¥ AP
A RN TRLELEE 2P EFEFRY i
FHEAMMEES RE > AL RZBIES L4

2o a2 2R3 E £ RIES 21145

S
T
&:rl

-

J 4
Rl
7 4.
et
= o )4

W

> FORE ol S R
(B S
..

a8 ﬁgéﬁﬁ&%%ﬁii%éﬁi Hp FLAE
FMG g2 L8 2 i fEsfer kL2 PR
LARBREEE ST RES Y Xy g RBELEE D
PHRER AL P2 B P FRUER LIS R
2o RBERD [ REOCRLELEEST I mEL
PlREFIE EE P J L2 pipg s
FENEEF CRERGZEP 11 R 2R BH

ARE AL A2 K A5 kA e AR f
SR AR E AR RE R SRR R
REQLPHHERI A A F IR MEL LER

R

A FFBIPEE e 13ED Y 2P &2~ VBT FoRl12E 47 26
P X2 (ABAREF19-29F ~ $33-07TF
E)wé?ﬁ;gjﬁ%mmﬁa%;iiygﬁﬁwiﬁL
AfaE F11T-133F ) ~ #+ B sofrll4£47 29p w G097
13i56@ 3P ¥ * F 5113012566453 e Tt i® (L A fn

% 161-188F ) ~ PAFItE 3 M A ¥ % A F ¥ FIPFE Al
Mﬁ5 20 & FE ¢»§<ﬂjwmé%uﬁﬂwwj>&%?
D EGRR A AEATRE G 2 A 3 Bl A iR R 2R

= F
SR TILE LR T R TR

J

™
J
B
1
clo
>
ol

1

o

v ARzl T

124

B
LK GEE T . L ESRIA .

#

Lo A S RERG F - Wil



L PR R B 0 WAk L R BT6TH

FIERE P RGPy o x gL G s REF] R
FRI g b ARIEIRETAZET AL A
Wit aEiEd 3 Sy > 2 E T RAHE I R aE
CFLFRAEETE G AR RRAEL G RGL
PRAZEFTHEP 2 (BBEREHER S F F11205L2
ARoa FR) -

Bl ﬁﬂw@i“ﬂﬁﬁ‘“?
1 AR E - & X KR A
1?’$%ﬁﬂ}“i2ﬁt ?®L<R%M%¥%
ST ) 58 k&4 ERIEN A 0 i e
&ﬁ%lﬂ&4ﬂ%ﬂ% in%i—%“w*ﬁ‘%@%”
md&ivf%%ﬁ—éﬁﬁgﬁ’ﬁ?ﬁ@ﬁﬁﬁ
1124%4» 26P Ky * 3 5112011053653 7 32 (L » ¥
#63-65F ) > HAFERAEIAFED SRS 4
FaFort (R ARS F13E) - #ED st 114# 47 29
PR AR 113832 18p >0 58 2 ¢ &

il
.‘_’_‘—'1
=\
[
Enal
(=8
‘\h—

B g BT 0 A TE kT AL 1 H RSP A

DAk S TSRS AR A RO T R
21 m v EEEE LA IRl ERY > TR
AL R R 2 P B EACRY R A R KT R R TLI2E67
12p fi721RENF1r s (L 2% %167-169F -
F1T1-188F ) » ¥ FI D sefipFEen ™ s £ 2 H g2l |

T 1IABWL 2 gRREB T B Ry (&
IR 2 TE A GARA TR AP (S WA113E67 3P R
Bor 5113015266458 At (AL AT FkE ) SR
2ogk o Py AP mEHETE (LARE 5163
165F ) » &ap ¥t kL3 bl G~ 1A 8 %

q



?%“"%iiuiﬁﬁz%?%éa%wxzﬁw

ﬁhm ﬁ”@%@ﬂﬁ&ﬁxﬁﬁﬁaé%ﬁﬁﬁ
(iﬂil‘méﬁa’vZ?l ) o EFET FoT 4R T 1T
El?ékﬁﬁwﬁﬂﬁﬂjnﬁr%IIZ&IZ-27B € B % BT o
oA gy PR AR EEEZR Y 275
AGAEER AT o by EWIRBT L A ALY (TR
g k2 F 0 LA 2B LB ASRBTREL) § LM
W g LA KL AP RRBET £ (LARE 52
T5-278F ) 5 2 d B it By an Tl (L A% ¥
273-303F ) v oo AL gk @ pl111#£47 21 p 4=
FTREEESNE Y X (RAFREF289F ) 0 st
Bl ™ gcf? AR gk 0 P LR R A TE R kT R T
; TRk P B TR A
TRRE S (TEFCITI 0 BEARAR L OE R D P g;auuuﬂ
21 p A= f"z“ii-/'i”?i%%_ B LN
BTN BRT AR
B gt A g K
B2 OREK o
(Bl 2 g de 2 P ¥ Fuped * k& =
PHELEE P mAN]00#E12 9P R KX 3 B R 2GR

.

>4%
4ux

“‘J @w
m-
A
3
N
(.
AN

'+ + Z
2 e 22 T PREEFEZOM % RE BT R

2EEFRARY kLB o KA
D ;& ped 2 H BFFD sohpw S 2 k& 1 0 R
F¥hh R o FUEN ES A P P ED
WL MR BT BT EEERY L FL A5
EAEER NP PN AL IR RBET ARG ERHRLEEE
NP2 F RIHF LA G ARGREIET 2T G

CASS



~
<

& e EE %gg;\ﬁf,gg;ﬁ_ggﬁ
NP EEFmFaEl Ry AL g
AL MRIT Mg ks EE T BEEFPHLELT D
PN AL RFEQRY RIS EFRY JE 48 plik
ENT AR TINS5 B SN A 2P S = SIS LI S It
PRk L £ E NP G o T

SRR FROREYED G FlEES RE T AL BB L
Sé?%ﬁiiﬁﬁvgwgaﬁgiﬁ’&;aﬁﬁn
LH o B AE kN P RHLR L FF g 31183
Fep e AR RE AT AT A e d
%’ﬁﬁéﬁékﬂﬁﬁ—iﬁ £ Ja 5k AL E
Kod " MEBRAEREFAAED BT - KFEX
PR BT AL R R %@%%%&ﬁ%ﬁiiﬁé
AR 2R RETE AL HRIIERL TR
25’t“ﬁ@%%ﬁm&%ﬁ$34@?t;(%%&%”6%
837 ) M ER AR F AR EL IR Eh
FEFEZOM B e (A2 E %1907 ~ %219-220F ) >
MARAGRETEIPRE AR I M ES £ FL R
LAT AR HMART oD B2 108127 9p T A

E,

Pl S ]
=
—\
LS

LA
PN

e

2
Fx A
%lﬁ"‘&‘éﬁﬂ{ % 7532\5’17&,‘1,%\,‘ , ®
BLEE 2P AN BN ALRFR QRYED S
FEFRr (LR Fhowit o pEEILR S B4R
LEEOPERIL IR X2 T HURFEZ M % -
w1098 21138 F L 3 R 2 3058 > A2 ko s dn
%ﬁ%%£$?5%7¢4%k2?%ﬁi@(iﬁ&%

N
DO
?
DO
DO
o
o
N
"
)Ly_
e
N
7’? 7

.\_
=
}-L

A..\..
,«ztm
-4—_‘\
&)

]

Y
?—.3,.

pis
A

A%
ey

3 ﬁ
ﬁ:%uﬁ ﬁH\ffﬁ%m(ii%%¥25E)?§
D RAER AP G e 2 LEES > B109E 1 1134
FLHA RPLHALRL P AT R R AR ER

N

T

$N\R



”W“’%iﬁi#ﬁﬁﬁ{ﬁé‘%?}iiﬁiﬁﬁ
PARAED AT B TR A TR 109£
T113# der ¥ F159F #rm 4578 » TR ET R L G R L
ﬁaa@guwﬁmgmsﬂﬁﬁi_%ﬁznaﬁ@
FR 2 L0472 pl08&127 10p 4= » 482
EOPRALFEARS hE LI 222 T PAF
’JﬁAmﬁi“ﬂ#wwﬁﬂfwﬁm4fﬁ“\ﬂk

ﬂéﬂ\

NaAN

e 4 1?.‘; ﬁ«\ b
“ll

Ko e
i kX By R e 0 p s g o
@Qism > 2 i ERa P gEd * k&3 e 7

S g P PR REIRBE CHRRAEEET BT
iRy p LD PR TR AP
ZHEH PG LR R PR 2R YL
ERLME R CEET I ERLER ST R FEEL Y
FESER RN E e R I & ISR A R R
/22’%i@%%&%9%ﬁu?ﬂa,¢ﬁwgo

o X RAFAB AL IRERS Rz H

& r]fﬁ' 84‘"" ,Z%iiﬁi}_%ﬁ#”ﬁ Ao gty k¥
b 1

‘)%%%ﬁw\}@wﬁﬁéiﬁi%’%élMﬁ49N9
TEBAESEZ P R EHFRALL 289~ 53
‘_:_; .

1\@#w*F7@Wm£ﬂé’f%4£ﬁ%%’%£§ﬁ
fl£ Byl 2RF ade 3 ghyg "k
2P 1T T3 PP v o kA g 120 RIG R
Mgtz RFe XJlE 0 R
ool @i B2 R BE T A2
DRE RS R R S

-,
M+
-\

{
—4
b R
ETINS
W

AR



(BB 219
o TR B LR

g s 2 I AL g ¥

7 5PR)

AP Y FRE EL10% 5
A5 E

B,

4

v

ﬁ)iip* F % 1094524
Z_AE & > A TH AZE I

SR ) L5 BB 25 1 e i %07
ERIIE ~ 100MFE G P2 oo 22 VARM o fdpi2
el BRI B S AT AR A IR 2 ek are
2y A E =N S RIS R

1 RuR

R S ol E’s&* W R B A
R E2 2R RAEA I A L‘S‘_/@L'f*l%
1§,j,é%;@wéﬁa£;}gwﬁ:¢,u }‘i:":f\’jl" 2+
W E B 10905 % 28 (BB £ 12068F 2 3 % 307152 6 &

B X2 R114E]Y 2 22 R L E T2 20
Bl AL 3 g2 ¥ g Bderigd o DY dRE R AT 0 35
BT R 192 (3HE 500 240x80/100=192) > 3
j&l‘%fz‘i%\}%& 1%:&%3;@31li(fukrf—us%’;339—34

FATFCET < ER 0 F B

13?#{’“* N NN
% %%% fFLr}i SRR
IR F A ®T KT R A

21 A% 0 LG AR "'E%&m?‘éf:if‘a?&%mkﬂ%‘ﬁ‘év «?‘:‘Jﬁv%
1 ARE Gl (ELM;;%%H?I— 88F ) ¥ v ¥4 » B
gk FHEFE QI FEHE S S B
2 mm% R I Bl o I I S
2 eV ARE E LD EAE AR E LT RS
AL o B RAGRMEPI4ELY [P AT & 243 ’%Bi"
TI14£27 8P 1k > ot d = T3 E @A A W T
B2 pAT kA ER D (AAREFI0TE #
EHE) TIA4EA TP A2 ¥ LR L 2R 2 p ok o

C



el dend o TR B FEFIL £ WA
é%?’gﬁ}%ﬁ%’ Li"’i/,}? -3—1\, E'J%?ﬂ,ﬁ_;ﬁ‘o
I~ b’“riii B BN RN E %2767711%21}?& B 1790 2 R0
Fdri < F17 ~ 527 ~ 53T P F 0 A3 A 0
AR MR R R “.Tﬁ'l'_r} ’fi%"‘ﬁ@‘?"

‘ﬁ‘ﬁmﬁm@ iR ﬁﬁﬁ$$%«£ﬁ%&ﬁm’w#@
BEPFL 0 ERNBFERL S AP G L ERETR
H2 0 RERABRBERE L B PR S w A L Arkgy 0 A
’:g /E,T_’;‘;F o

SN AEFRE R S G HAMEZ STRER SR
Bl g 7 4 B FAAE-HKF o

NoRRE R LR AR B9 -

v = E E3] 114 = 10 t 31 p

REF - EE P MR
KA R A TR o

Sl = N PE - S B | PR S e A - B o B jx}‘;—zﬁ:",i =

drd T EEEHKA ”/F-:F']z - B} FERIT o

¢ = EY E3] 114 = 10 g 31 p

ER - S
+

T 2=

Mo A2 | ¥ 2y b oG A Bt AR L B R L

5o (m) (o2 miE| (s 22 mMiEX

xd 3o mxl/|dFefE) (0
3) (=~ | TwiT r)
T T o)

1 [y E» OO % OO|4008. 94 214 § 4,352 ~ (64343, 056~
9L O [BL00 B4 B FES 01,200 (B S 1,200
32 s OO0 F OO |156. 88 0 = x5360. 88x1/| = x5360. 88 = 643
e £000% B2 2 3=214% 4,352|%3, 056~ )

WES OOFOO]|1195. 06 =)
£000 852 2
- 5360. 88
it A =
M A FE R AP ENY o B ETNNEF R EEFEFR LA FEIRE R

%

.{-,-

A



(\ER)

5o () (& Cpf (/o) |GHESEr (A (2o ~fle &3 (53 (B)
) GoAExE WY AR TeRT ) Fodrafixy| (2o AT
¥ 5%xH 7 ) B dF e §5% e 45T ~)
(;u,mjj'f\z 29)(',7’uu
#3Ir) Tr#Ir)
1 k= # [5360.88 [114# 17 |114#1% : 1|5, 358* 1,786 ~ (3 #[4,289 ~ (3 #|1,430~ (3 &
1pA=x1{92~ 3 3% 1 536|5¢ © b, 358x1/3=|5% : 5360. 88x192|5¢ : 4, 289x1/3
11#2%8 0. 88x192x5 %6 x3|1, 786 ) x5%+12=4, 288. (=1, 430)
pao g 8/365 = 5, 35T. )
3+38p 9
@%i%%%%%@ﬁ:Sﬁ%i;
FEA AR 4# CRENER & N ETIE ok ey
T ooom AT #\nm‘ﬂ @ REZFhH o 2REELE TR
2B AL BT SR %F—iﬁﬁﬂ%ﬁ%ﬁﬁ

R SRR RLEEE 3 L SN A S BN E X % LA
B E A SRR AL F AR RF RIS B
B ERTZFRY o SATRNZF R
FEAARF AR 0 FRFRT

s
+
I
>my

e gk E 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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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38號
原      告  劉伯坤  
            劉伯輝  
            劉庭誌  
            劉夙容  
            劉展宏  
            劉俊辰  
            徐劉秋菊
            陳彥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被      告  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萬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秋田律師
            陳冠華律師
被      告  長笙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雅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將堆置於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358元。
三、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騰空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289元。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一「原告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一「被告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二「原告供擔保金額（A）」欄所示金額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二「不當得利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二「原告供擔保金額（B）」欄所示金額為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二「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以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來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陳萬來為本件被告，嗣於民國114年7月1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具狀追加長笙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笙公司）為被告（見本院卷第263-265頁）。經核原告追加長笙公司為被告，係基於原告所共有之土地遭他人佔用之同一事實所為，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之。
（二）本件被告長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即分別為重測前三層段八結小段193、194、195地號土地，下分稱77、143、147地號土地，併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屬風景區農牧用地，被告以上開方式非法使用系爭土地，業經桃園市政府裁處罰鍰；原告多次函告被告移除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被告均置之不理。被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妨害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被告應連帶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又被告因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依與系爭土地相當之附近土地租金行情約為每月新臺幣（下同）19萬4,604元，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自114年1月1日起至起訴時共約2個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共38萬9,208元（計算式：19萬4,604元×2＝38萬9,208元，見本院卷第11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日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487元（計算式：19萬4,604元÷30＝6,486.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8萬9,208元。㈢被告應連帶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6,487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部分：
　　　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均非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所有，而係被告長笙公司所有，被告長笙公司方為系爭土地之佔用人。又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劉進福於105年12月9日將147地號土地出租予被告長笙公司，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12月10日起至108年12月9日止，每年租金8萬元，雙方並於同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嗣於109年8月10日起，被告長笙公司再向劉進福增加租用同段77、143地號土地，並將租金從每年8萬元調整為20萬元，且被告長笙公司歷來均有給付租金，最後一次給付為112年12月3日匯款30萬元，則被告長笙公司就系爭土地與原告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從而，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係存在於原告及被告長笙公司之間，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並無租賃關係，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亦未占用系爭土地。被告陳萬來為被告長笙公司法定代理人陳雅婷之父親，被告順來公司、長笙公司為家族企業關係互有往來，被告順來公司偶爾使用系爭土地亦係經由被告長笙公司之同意；桃園市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就系爭土地違反農業使用，前往現場勘查時，被告陳萬來適在系爭土地現場，故方由被告陳萬來簽署相關文件，非謂被告順來公司有占用系爭土地。退步言之，縱認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應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然系爭土地非處繁華地帶，交通略有不便，則本件應以申報地價年息1％，作為不當得利之計算基準。另原告主張被告三人應負連帶責任，未見原告舉證其法源依據，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長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
　　　被告長笙公司前與劉進福於105年12月9日簽訂系爭租賃契約，租賃標的為147地號土地，續於109年8月10日增加租用同段77、143號土地，租金則從每年8萬元調整為每年20萬元，續於113年度再調整為每年30萬元。系爭租賃契約於108年12月9日屆期後，原告與被告長笙公司並未再另外簽訂書面租約，且被告長笙公司仍持續使用系爭土地，並持續繳納租金予原告，未見原告拒絕受領，或表示反對意見，惟原告突然於113年年底拒絕收受114年度租金，然此無礙於被告長笙公司與原告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關係，故被告長笙公司應有權繼續使用系爭土地，則原告主張被告長笙公司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長笙公司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後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應屬無理由；同理，被告長笙公司不構成無權占用，則原告請求被告長笙公司給付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亦屬無據。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遭人違法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非法使用，致原告遭主管機關誤認為行為人而發函原告陳述意見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遭堆置貨櫃、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現況照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3年5月2日函文、桃園市政府112年4月26日函文等件（見本院卷第19-29頁、第33-57頁、第59-65頁）附卷可稽；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土地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117-133頁）、桃園市政府114年4月29日回函所附113年6月3日府地用字第1130125664號裁處書暨附件（見本院卷第161-188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4年5月2日函暨附件等（見本院卷第195-207頁）在卷可參，足認原告主張所共有之系爭土地有遭人以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而違法使用一情，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被告順來公司清除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
　　⑴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土地現況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第35-57頁）；且系爭土地因有上開違法使用情況，桃園市政府前於112年4月26日發函通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以書面陳述意見並立即停止非法使用等情，此有桃園市政府112年4月26日府地用字第1120110536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63-65頁），經本院依職權函詢桃園市政府提供後續查處資料（見本院卷第113頁），桃園市政府於114年4月29日函覆本院並提供於113年3月18日於系爭土地現場會勘紀錄，依會勘紀錄所示，被告陳萬來於系爭土地現場明確表示係被告順來公司為承攬施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工程，而口頭商借系爭土地放置工程機具等使用，並提供被告順來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於112年6月12日簽訂之工程契約書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67-169頁、第171-188頁），桃園市政府確認於系爭土地違法堆置貨櫃、工程機具及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人為被告順來公司後，即於113年6月3日以府地用字第1130152664號裁處書（下稱系爭裁處書）裁罰被告順來公司，此有系爭裁處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165頁），足認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人確為被告順來公司無訛，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為系爭土地之現占有使用人，系爭土地上堆置之佔用物為被告順來公司所有等事實，要屬有據。
　　⑵另由本院依職權函詢桃園市政府提供上開裁處書所示證據資料（見本院卷第271頁），經桃園市政府於114年7月17日回函提供桃園市政府於112年12月27日會勘紀錄所示，占用系爭土地違法堆置貨櫃、工程機具等非法使用之行為人為被告順來公司，此有會勘現場行為人陳銘世（即被告陳萬來之子，見本院不公開卷附個人戶籍資料表）簽名確認之會勘紀錄1紙及系爭土地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275-278頁）；且由桃園市政府上開回函資料（見本院卷第273-303頁）可知，被告順來公司自111年4月21日起即以上開違法方式占用系爭土地（見本院卷第289頁），故桃園市政府乃以被告順來公司為受處分人作成系爭裁處書所示之行政處分，且未見被告順來公司對上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顯然被告順來公司對於確有自111年4月21日起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等事實，亦不爭執，準此，被告順來公司於本件抗辯並未占用系爭土地云云，顯不足採。
　　⑶被告順來公司另抗辯占用系爭土地之人為被告長笙公司，且被告長笙公司前於105年12月9日就系爭土地與原告之被繼承人劉進福簽訂系爭租賃契約，並於租期108年12月9日屆至後，持續使用系爭土地及繳納租金予劉進福，及劉進福過世後繳納租金予原告，被告長笙公司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關係，被告順來公司係經被告長笙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土地云云。然查：
　　①依系爭裁處書及前開桃園市政府回函所提供之系爭土地現場勘查紀錄等所示，實際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之行為人均為被告順來公司，且於系爭土地現場並未有任何被告長笙公司之佔用物，或現場行為人有主張係被告長笙公司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等情，是以，被告長笙公司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是否仍有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已屬有疑，且未見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長笙公司舉證證明被告長笙公司於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仍持續使用系爭土地，則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長笙公司抗辯系爭土地上之現佔用物屬被告長笙公司所有，尚非可採。
　　②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劉進福或原告並未再與被告長笙公司就系爭土地簽訂任何書面租賃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雖被告順來公司辯稱原告持續收取租金至113年，就系爭土地與被告長笙公司已成立不定期租賃限租約等語，而原告就有收到租金一事雖不爭執，惟主張係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未經原告同意而逕自匯入等語。經綜合卷內現有證據資料以觀，原告寄送存證信函通知系爭土地有違法使用情形，及要求簽訂書面租約之對象均為被告順來公司，此有原告提出之存證信函4份可佐（見本院卷第67-83頁），惟被告順來公司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有任何租賃契約關係存在（見本院卷第190頁、第219-220頁），顯然原告與被告順來公司間並未就系爭土地達成租賃之意思表示合致，堪予認定。而原告自108年12月9日即系爭租賃契約屆期後又未再與被告長笙公司訂立新租約，足徵原告並無繼續出租系爭土地與被告長笙公司之意思表示，且被告長笙公司又未能證明於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仍有持續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業如前述，自難認原告與被告長笙公司間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關係。況109年至113年間支付予原告之款項，被告順來公司雖抗辯係被告長笙公司指示被告順來公司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19-220頁），然未見被告順來公司提出任何受被告長笙公司指示付款之依據，無從證明係被告長笙公司所支付；參以原告提出之匯款明細（見本院卷第215頁）可看出，被告順來公司係以自己之名義匯款，則109年至113年間支付予原告之款項究竟為何人所支付，除未見被告舉證說明外，所支付之款項究竟是租金、使用系爭土地之對價或何種名目，均未能認定，準此，難逕以原告收受109年至113年如本院卷第159頁所示款項，即認定原告有與被告長笙公司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就系爭土地成立不定期限租賃關係之意思表示。是以，自108年12月10日起，被告長笙公司既未與劉進福或原告就系爭土地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則被告順來公司抗辯係其係經被告長笙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土地屬有權使用云云，自為無理由。
　　⑷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且被告順來公司就系爭土地上之現佔用物有清除之權能等事實，均堪認定。至原告另主張被告陳萬來、長笙公司有與被告順來公司共同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上亦有被告陳萬來、長笙公司之佔用物云云，未見原告就此部分舉證以實其說，尚非可採。
　 3、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順來公司應將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一節，因原告8人即為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此有系爭土地謄本（見本院卷第117-133頁）附卷可稽，是以，原告僅須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併此敘明。
（二）被告順來公司應給付原告5,358元，暨自114年4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289元，為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而該條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105條定有明文。所謂土地之申報總價，係指法定地價，所謂法定地價，係指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若未申報地價，則以公告地價80％為申報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規亦有明定。另就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例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114年1月之公告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240元，則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如附表二「申報地價」欄所示，均為每平方公尺192元（計算式：240×80/100＝192），此有本院依職權函查之地價資料查詢可佐（見本院卷第339-343頁）。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市大溪區，土地使用分區為風景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被告順來公司自承占用系爭土地放置工程機具、貨櫃、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係為便利其承攬施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工程，此有被告順來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工程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171-188頁）在卷可考，顯然被告順來公司因此獲有便利施工之營業利益；參以系爭土地遭占用之現況照片、位置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核屬公允而妥適。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即114年2月8日止，如附表二「不當得利金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見本院卷第107頁送達證書）即114年4月17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如附表二「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欄位所示金額，即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不得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所示之內容，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占用土地

		占用面積
（㎡）

		原告供擔保金額（土地公告現值×占有面積×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被告供擔保金額（土地公告現值×占有面積）（元以下四捨五入）



		1

		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

		4008.94

		214萬4,352元（計算式：1,200元×5360.88×1/3＝214萬4,352元）

		643萬3,056元
（計算式：1,200元×5360.88＝643萬3,056元）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56.8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95.06

		


		




		


		


		合計

		5360.88

		


		








附表二：
		編號

		被告

		占用面積（㎡）

		不當得利期間（日數）

		申報地價（元/㎡）

		不當得利金額（計算式：占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5％×期間）（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供擔保金額（A）（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式：占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5％÷12月）（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供擔保金額（B）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順來公司

		5360.88

		114年1月1日起至111年2月8日止，合計38日。

		114年1月：192元



		5,358元
（計算式：5360.88×192×5％×38/365＝5,357.9）

		1,786元（計算式：5,358×1/3＝1,786）

		4,289元（計算式：5360.88×192×5％÷12＝4,288.7）

		1,430元（計算式：4,289×1/3＝1,430）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38號

原      告  劉伯坤  

            劉伯輝  

            劉庭誌  

            劉夙容  

            劉展宏  

            劉俊辰  

            徐劉秋菊

            陳彥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被      告  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萬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秋田律師

            陳冠華律師

被      告  長笙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雅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將堆置於桃園市○○區○○段00○0

    00○000地號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358元。

三、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騰空

    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289元。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一「原告供擔保金額」欄所示

    金額為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

    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一「被告供擔保金額」

    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二「原告供擔保金額（A）」

    欄所示金額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二「不當得利金額

    」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二「原告供擔保金額（B）」

    欄所示金額為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二「按月給付不

    當得利之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以順來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順來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陳萬來為本

      件被告，嗣於民國114年7月1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具

      狀追加長笙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笙公司）為被告（見本

      院卷第263-265頁）。經核原告追加長笙公司為被告，係

      基於原告所共有之土地遭他人佔用之同一事實所為，核屬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之。

（二）本件被告長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即

    分別為重測前三層段八結小段193、194、195地號土地，下

    分稱77、143、147地號土地，併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

    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放置

    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

    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屬風景區農牧用地，被告以上開方式非

    法使用系爭土地，業經桃園市政府裁處罰鍰；原告多次函告

    被告移除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被

    告均置之不理。被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妨害原

    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

    ，自得請求被告應連帶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

    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又被告因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

    依與系爭土地相當之附近土地租金行情約為每月新臺幣（下

    同）19萬4,604元，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

    給付自114年1月1日起至起訴時共約2個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金額共38萬9,208元（計算式：19萬4,604元×2＝38

    萬9,208元，見本院卷第11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日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6,487元（計算式：19萬4,604元÷30＝6,486.8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

    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㈡被告應

    連帶給付原告38萬9,208元。㈢被告應連帶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6,487元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部分：

　　　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均非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所有，而

      係被告長笙公司所有，被告長笙公司方為系爭土地之佔用

      人。又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劉進福於105年12月9日將

      147地號土地出租予被告長笙公司，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

      12月10日起至108年12月9日止，每年租金8萬元，雙方並

      於同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嗣於10

      9年8月10日起，被告長笙公司再向劉進福增加租用同段77

      、143地號土地，並將租金從每年8萬元調整為20萬元，且

      被告長笙公司歷來均有給付租金，最後一次給付為112年1

      2月3日匯款30萬元，則被告長笙公司就系爭土地與原告成

      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從而，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係存

      在於原告及被告長笙公司之間，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與

      原告間就系爭土地並無租賃關係，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

      亦未占用系爭土地。被告陳萬來為被告長笙公司法定代理

      人陳雅婷之父親，被告順來公司、長笙公司為家族企業關

      係互有往來，被告順來公司偶爾使用系爭土地亦係經由被

      告長笙公司之同意；桃園市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

      分署桃園辦事處就系爭土地違反農業使用，前往現場勘查

      時，被告陳萬來適在系爭土地現場，故方由被告陳萬來簽

      署相關文件，非謂被告順來公司有占用系爭土地。退步言

      之，縱認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應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

      然系爭土地非處繁華地帶，交通略有不便，則本件應以申

      報地價年息1％，作為不當得利之計算基準。另原告主張被

      告三人應負連帶責任，未見原告舉證其法源依據，則原告

      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長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

      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

　　　被告長笙公司前與劉進福於105年12月9日簽訂系爭租賃契

      約，租賃標的為147地號土地，續於109年8月10日增加租

      用同段77、143號土地，租金則從每年8萬元調整為每年20

      萬元，續於113年度再調整為每年30萬元。系爭租賃契約

      於108年12月9日屆期後，原告與被告長笙公司並未再另外

      簽訂書面租約，且被告長笙公司仍持續使用系爭土地，並

      持續繳納租金予原告，未見原告拒絕受領，或表示反對意

      見，惟原告突然於113年年底拒絕收受114年度租金，然此

      無礙於被告長笙公司與原告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

      賃關係，故被告長笙公司應有權繼續使用系爭土地，則原

      告主張被告長笙公司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長笙公

      司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後返還系爭土地予原

      告，應屬無理由；同理，被告長笙公司不構成無權占用，

      則原告請求被告長笙公司給付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等語，亦屬無據。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遭人違法放置貨櫃

    、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非法使用，致

    原告遭主管機關誤認為行為人而發函原告陳述意見等情，有

    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遭堆置貨櫃、工程機具、鋪設

    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現況照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桃園辦事處113年5月2日函文、桃園市政府112年4月26日

    函文等件（見本院卷第19-29頁、第33-57頁、第59-65頁）

    附卷可稽；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土地登記資料（見本院

    卷第117-133頁）、桃園市政府114年4月29日回函所附113年

    6月3日府地用字第1130125664號裁處書暨附件（見本院卷第

    161-188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4年

    5月2日函暨附件等（見本院卷第195-207頁）在卷可參，足

    認原告主張所共有之系爭土地有遭人以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定而違法使用一情，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被告順來公司清除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

      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

      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

      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

      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

      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

      旨參照）。

　 2、經查：

　　⑴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

      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

      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土地現況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第35

      -57頁）；且系爭土地因有上開違法使用情況，桃園市政

      府前於112年4月26日發函通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以

      書面陳述意見並立即停止非法使用等情，此有桃園市政府

      112年4月26日府地用字第1120110536號函可證（見本院卷

      第63-65頁），經本院依職權函詢桃園市政府提供後續查

      處資料（見本院卷第113頁），桃園市政府於114年4月29

      日函覆本院並提供於113年3月18日於系爭土地現場會勘紀

      錄，依會勘紀錄所示，被告陳萬來於系爭土地現場明確表

      示係被告順來公司為承攬施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之工程，而口頭商借系爭土地放置工程機具等使用，並提

      供被告順來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於112年6月

      12日簽訂之工程契約書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67-169頁、

      第171-188頁），桃園市政府確認於系爭土地違法堆置貨

      櫃、工程機具及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

      土地之行為人為被告順來公司後，即於113年6月3日以府

      地用字第1130152664號裁處書（下稱系爭裁處書）裁罰被

      告順來公司，此有系爭裁處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

      165頁），足認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工程機具、鋪設

      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人確為被

      告順來公司無訛，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為系爭土地之現

      占有使用人，系爭土地上堆置之佔用物為被告順來公司所

      有等事實，要屬有據。

　　⑵另由本院依職權函詢桃園市政府提供上開裁處書所示證據

      資料（見本院卷第271頁），經桃園市政府於114年7月17

      日回函提供桃園市政府於112年12月27日會勘紀錄所示，

      占用系爭土地違法堆置貨櫃、工程機具等非法使用之行為

      人為被告順來公司，此有會勘現場行為人陳銘世（即被告

      陳萬來之子，見本院不公開卷附個人戶籍資料表）簽名確

      認之會勘紀錄1紙及系爭土地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2

      75-278頁）；且由桃園市政府上開回函資料（見本院卷第

      273-303頁）可知，被告順來公司自111年4月21日起即以

      上開違法方式占用系爭土地（見本院卷第289頁），故桃

      園市政府乃以被告順來公司為受處分人作成系爭裁處書所

      示之行政處分，且未見被告順來公司對上開行政處分提起

      訴願、行政訴訟，顯然被告順來公司對於確有自111年4月

      21日起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

      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等事實，亦不爭執，

      準此，被告順來公司於本件抗辯並未占用系爭土地云云，

      顯不足採。

　　⑶被告順來公司另抗辯占用系爭土地之人為被告長笙公司，

      且被告長笙公司前於105年12月9日就系爭土地與原告之被

      繼承人劉進福簽訂系爭租賃契約，並於租期108年12月9日

      屆至後，持續使用系爭土地及繳納租金予劉進福，及劉進

      福過世後繳納租金予原告，被告長笙公司與原告間就系爭

      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關係，被告順來公司係經被

      告長笙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土地云云。然查：

　　①依系爭裁處書及前開桃園市政府回函所提供之系爭土地現

      場勘查紀錄等所示，實際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

      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之行為人均

      為被告順來公司，且於系爭土地現場並未有任何被告長笙

      公司之佔用物，或現場行為人有主張係被告長笙公司占有

      使用系爭土地等情，是以，被告長笙公司於系爭租賃契約

      到期後是否仍有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已屬有疑，且未

      見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長笙公司舉證證明被告長笙公

      司於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仍持續使用系爭土地，則被

      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長笙公司抗辯系爭土地上之現佔用

      物屬被告長笙公司所有，尚非可採。

　　②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劉進福或原告並未再與被告長

      笙公司就系爭土地簽訂任何書面租賃契約，此為兩造所不

      爭執。雖被告順來公司辯稱原告持續收取租金至113年，

      就系爭土地與被告長笙公司已成立不定期租賃限租約等語

      ，而原告就有收到租金一事雖不爭執，惟主張係被告順來

      公司、陳萬來未經原告同意而逕自匯入等語。經綜合卷內

      現有證據資料以觀，原告寄送存證信函通知系爭土地有違

      法使用情形，及要求簽訂書面租約之對象均為被告順來公

      司，此有原告提出之存證信函4份可佐（見本院卷第67-83

      頁），惟被告順來公司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有任何租

      賃契約關係存在（見本院卷第190頁、第219-220頁），顯

      然原告與被告順來公司間並未就系爭土地達成租賃之意思

      表示合致，堪予認定。而原告自108年12月9日即系爭租賃

      契約屆期後又未再與被告長笙公司訂立新租約，足徵原告

      並無繼續出租系爭土地與被告長笙公司之意思表示，且被

      告長笙公司又未能證明於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仍有

      持續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業如前述，自難認原告與被告

      長笙公司間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關係。況

      109年至113年間支付予原告之款項，被告順來公司雖抗辯

      係被告長笙公司指示被告順來公司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

      219-220頁），然未見被告順來公司提出任何受被告長笙

      公司指示付款之依據，無從證明係被告長笙公司所支付；

      參以原告提出之匯款明細（見本院卷第215頁）可看出，

      被告順來公司係以自己之名義匯款，則109年至113年間支

      付予原告之款項究竟為何人所支付，除未見被告舉證說明

      外，所支付之款項究竟是租金、使用系爭土地之對價或何

      種名目，均未能認定，準此，難逕以原告收受109年至113

      年如本院卷第159頁所示款項，即認定原告有與被告長笙

      公司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就系爭土地成立不定期限租賃

      關係之意思表示。是以，自108年12月10日起，被告長笙

      公司既未與劉進福或原告就系爭土地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

      關係，則被告順來公司抗辯係其係經被告長笙公司同意使

      用系爭土地屬有權使用云云，自為無理由。

　　⑷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

      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

      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且被告順來公司就系爭土地上

      之現佔用物有清除之權能等事實，均堪認定。至原告另主

      張被告陳萬來、長笙公司有與被告順來公司共同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上亦有被告陳萬來、長笙公司之佔用

      物云云，未見原告就此部分舉證以實其說，尚非可採。

　 3、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

      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順來公司應將系爭土地上之佔

      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

      許。至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一節

      ，因原告8人即為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此有系爭土地

      謄本（見本院卷第117-133頁）附卷可稽，是以，原告僅

      須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併此敘明。

（二）被告順來公司應給付原告5,358元，暨自114年4月17日起

      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289元，為有理

      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

      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

      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

      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

      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94

      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城市地方房屋

      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

      ，而該條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

      第1項、105條定有明文。所謂土地之申報總價，係指法定

      地價，所謂法定地價，係指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

      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若未申報地價，則以公告地價80％

      為申報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平

      均地權條例第16條規亦有明定。另就基地租金之數額，除

      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

      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

      ，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

      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例意旨

      參照）。

　 2、查系爭土地114年1月之公告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240元，

      則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如附表二「申報地價」欄所示，均

      為每平方公尺192元（計算式：240×80/100＝192），此有

      本院依職權函查之地價資料查詢可佐（見本院卷第339-34

      3頁）。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市大溪區，土地使

      用分區為風景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被告順來公司

      自承占用系爭土地放置工程機具、貨櫃、鋪設水泥地坪、

      碎石鋼板係為便利其承攬施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之工程，此有被告順來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工程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171-188頁）在卷可考，顯然被

      告順來公司因此獲有便利施工之營業利益；參以系爭土地

      遭占用之現況照片、位置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以系爭

      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核屬公允而

      妥適。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即1

      14年2月8日止，如附表二「不當得利金額」欄位所示之金

      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見本院卷第107頁送達證

      書）即114年4月17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

      給付如附表二「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欄位所示金額

      ，即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不得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第179條之規定，請

    求如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所示之內容，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

    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占用土地 占用面積 （㎡） 原告供擔保金額（土地公告現值×占有面積×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被告供擔保金額（土地公告現值×占有面積）（元以下四捨五入） 1 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 4008.94 214萬4,352元（計算式：1,200元×5360.88×1/3＝214萬4,352元） 643萬3,056元 （計算式：1,200元×5360.88＝643萬3,056元）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56.8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95.06     合計 5360.88   

附表二：

編號 被告 占用面積（㎡） 不當得利期間（日數） 申報地價（元/㎡） 不當得利金額（計算式：占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5％×期間）（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供擔保金額（A）（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式：占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5％÷12月）（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供擔保金額（B）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順來公司 5360.88 114年1月1日起至111年2月8日止，合計38日。 114年1月：192元  5,358元 （計算式：5360.88×192×5％×38/365＝5,357.9） 1,786元（計算式：5,358×1/3＝1,786） 4,289元（計算式：5360.88×192×5％÷12＝4,288.7） 1,430元（計算式：4,289×1/3＝1,430）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

，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

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

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38號
原      告  劉伯坤  
            劉伯輝  
            劉庭誌  
            劉夙容  
            劉展宏  
            劉俊辰  
            徐劉秋菊
            陳彥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被      告  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萬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秋田律師
            陳冠華律師
被      告  長笙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雅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將堆置於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358元。
三、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騰空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289元。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一「原告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一「被告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二「原告供擔保金額（A）」欄所示金額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二「不當得利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二「原告供擔保金額（B）」欄所示金額為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二「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以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來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陳萬來為本件被告，嗣於民國114年7月1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具狀追加長笙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笙公司）為被告（見本院卷第263-265頁）。經核原告追加長笙公司為被告，係基於原告所共有之土地遭他人佔用之同一事實所為，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之。
（二）本件被告長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即分別為重測前三層段八結小段193、194、195地號土地，下分稱77、143、147地號土地，併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屬風景區農牧用地，被告以上開方式非法使用系爭土地，業經桃園市政府裁處罰鍰；原告多次函告被告移除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被告均置之不理。被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妨害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被告應連帶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又被告因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依與系爭土地相當之附近土地租金行情約為每月新臺幣（下同）19萬4,604元，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自114年1月1日起至起訴時共約2個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共38萬9,208元（計算式：19萬4,604元×2＝38萬9,208元，見本院卷第11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日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487元（計算式：19萬4,604元÷30＝6,486.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8萬9,208元。㈢被告應連帶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6,487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部分：
　　　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均非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所有，而係被告長笙公司所有，被告長笙公司方為系爭土地之佔用人。又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劉進福於105年12月9日將147地號土地出租予被告長笙公司，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12月10日起至108年12月9日止，每年租金8萬元，雙方並於同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嗣於109年8月10日起，被告長笙公司再向劉進福增加租用同段77、143地號土地，並將租金從每年8萬元調整為20萬元，且被告長笙公司歷來均有給付租金，最後一次給付為112年12月3日匯款30萬元，則被告長笙公司就系爭土地與原告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從而，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係存在於原告及被告長笙公司之間，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並無租賃關係，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亦未占用系爭土地。被告陳萬來為被告長笙公司法定代理人陳雅婷之父親，被告順來公司、長笙公司為家族企業關係互有往來，被告順來公司偶爾使用系爭土地亦係經由被告長笙公司之同意；桃園市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就系爭土地違反農業使用，前往現場勘查時，被告陳萬來適在系爭土地現場，故方由被告陳萬來簽署相關文件，非謂被告順來公司有占用系爭土地。退步言之，縱認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應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然系爭土地非處繁華地帶，交通略有不便，則本件應以申報地價年息1％，作為不當得利之計算基準。另原告主張被告三人應負連帶責任，未見原告舉證其法源依據，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長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
　　　被告長笙公司前與劉進福於105年12月9日簽訂系爭租賃契約，租賃標的為147地號土地，續於109年8月10日增加租用同段77、143號土地，租金則從每年8萬元調整為每年20萬元，續於113年度再調整為每年30萬元。系爭租賃契約於108年12月9日屆期後，原告與被告長笙公司並未再另外簽訂書面租約，且被告長笙公司仍持續使用系爭土地，並持續繳納租金予原告，未見原告拒絕受領，或表示反對意見，惟原告突然於113年年底拒絕收受114年度租金，然此無礙於被告長笙公司與原告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關係，故被告長笙公司應有權繼續使用系爭土地，則原告主張被告長笙公司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長笙公司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後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應屬無理由；同理，被告長笙公司不構成無權占用，則原告請求被告長笙公司給付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亦屬無據。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遭人違法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非法使用，致原告遭主管機關誤認為行為人而發函原告陳述意見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遭堆置貨櫃、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現況照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3年5月2日函文、桃園市政府112年4月26日函文等件（見本院卷第19-29頁、第33-57頁、第59-65頁）附卷可稽；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土地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117-133頁）、桃園市政府114年4月29日回函所附113年6月3日府地用字第1130125664號裁處書暨附件（見本院卷第161-188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4年5月2日函暨附件等（見本院卷第195-207頁）在卷可參，足認原告主張所共有之系爭土地有遭人以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而違法使用一情，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被告順來公司清除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
　　⑴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土地現況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第35-57頁）；且系爭土地因有上開違法使用情況，桃園市政府前於112年4月26日發函通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以書面陳述意見並立即停止非法使用等情，此有桃園市政府112年4月26日府地用字第1120110536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63-65頁），經本院依職權函詢桃園市政府提供後續查處資料（見本院卷第113頁），桃園市政府於114年4月29日函覆本院並提供於113年3月18日於系爭土地現場會勘紀錄，依會勘紀錄所示，被告陳萬來於系爭土地現場明確表示係被告順來公司為承攬施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工程，而口頭商借系爭土地放置工程機具等使用，並提供被告順來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於112年6月12日簽訂之工程契約書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67-169頁、第171-188頁），桃園市政府確認於系爭土地違法堆置貨櫃、工程機具及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人為被告順來公司後，即於113年6月3日以府地用字第1130152664號裁處書（下稱系爭裁處書）裁罰被告順來公司，此有系爭裁處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165頁），足認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人確為被告順來公司無訛，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為系爭土地之現占有使用人，系爭土地上堆置之佔用物為被告順來公司所有等事實，要屬有據。
　　⑵另由本院依職權函詢桃園市政府提供上開裁處書所示證據資料（見本院卷第271頁），經桃園市政府於114年7月17日回函提供桃園市政府於112年12月27日會勘紀錄所示，占用系爭土地違法堆置貨櫃、工程機具等非法使用之行為人為被告順來公司，此有會勘現場行為人陳銘世（即被告陳萬來之子，見本院不公開卷附個人戶籍資料表）簽名確認之會勘紀錄1紙及系爭土地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275-278頁）；且由桃園市政府上開回函資料（見本院卷第273-303頁）可知，被告順來公司自111年4月21日起即以上開違法方式占用系爭土地（見本院卷第289頁），故桃園市政府乃以被告順來公司為受處分人作成系爭裁處書所示之行政處分，且未見被告順來公司對上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顯然被告順來公司對於確有自111年4月21日起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等事實，亦不爭執，準此，被告順來公司於本件抗辯並未占用系爭土地云云，顯不足採。
　　⑶被告順來公司另抗辯占用系爭土地之人為被告長笙公司，且被告長笙公司前於105年12月9日就系爭土地與原告之被繼承人劉進福簽訂系爭租賃契約，並於租期108年12月9日屆至後，持續使用系爭土地及繳納租金予劉進福，及劉進福過世後繳納租金予原告，被告長笙公司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關係，被告順來公司係經被告長笙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土地云云。然查：
　　①依系爭裁處書及前開桃園市政府回函所提供之系爭土地現場勘查紀錄等所示，實際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之行為人均為被告順來公司，且於系爭土地現場並未有任何被告長笙公司之佔用物，或現場行為人有主張係被告長笙公司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等情，是以，被告長笙公司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是否仍有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已屬有疑，且未見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長笙公司舉證證明被告長笙公司於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仍持續使用系爭土地，則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長笙公司抗辯系爭土地上之現佔用物屬被告長笙公司所有，尚非可採。
　　②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劉進福或原告並未再與被告長笙公司就系爭土地簽訂任何書面租賃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雖被告順來公司辯稱原告持續收取租金至113年，就系爭土地與被告長笙公司已成立不定期租賃限租約等語，而原告就有收到租金一事雖不爭執，惟主張係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未經原告同意而逕自匯入等語。經綜合卷內現有證據資料以觀，原告寄送存證信函通知系爭土地有違法使用情形，及要求簽訂書面租約之對象均為被告順來公司，此有原告提出之存證信函4份可佐（見本院卷第67-83頁），惟被告順來公司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有任何租賃契約關係存在（見本院卷第190頁、第219-220頁），顯然原告與被告順來公司間並未就系爭土地達成租賃之意思表示合致，堪予認定。而原告自108年12月9日即系爭租賃契約屆期後又未再與被告長笙公司訂立新租約，足徵原告並無繼續出租系爭土地與被告長笙公司之意思表示，且被告長笙公司又未能證明於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仍有持續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業如前述，自難認原告與被告長笙公司間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關係。況109年至113年間支付予原告之款項，被告順來公司雖抗辯係被告長笙公司指示被告順來公司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19-220頁），然未見被告順來公司提出任何受被告長笙公司指示付款之依據，無從證明係被告長笙公司所支付；參以原告提出之匯款明細（見本院卷第215頁）可看出，被告順來公司係以自己之名義匯款，則109年至113年間支付予原告之款項究竟為何人所支付，除未見被告舉證說明外，所支付之款項究竟是租金、使用系爭土地之對價或何種名目，均未能認定，準此，難逕以原告收受109年至113年如本院卷第159頁所示款項，即認定原告有與被告長笙公司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就系爭土地成立不定期限租賃關係之意思表示。是以，自108年12月10日起，被告長笙公司既未與劉進福或原告就系爭土地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則被告順來公司抗辯係其係經被告長笙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土地屬有權使用云云，自為無理由。
　　⑷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且被告順來公司就系爭土地上之現佔用物有清除之權能等事實，均堪認定。至原告另主張被告陳萬來、長笙公司有與被告順來公司共同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上亦有被告陳萬來、長笙公司之佔用物云云，未見原告就此部分舉證以實其說，尚非可採。
　 3、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順來公司應將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一節，因原告8人即為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此有系爭土地謄本（見本院卷第117-133頁）附卷可稽，是以，原告僅須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併此敘明。
（二）被告順來公司應給付原告5,358元，暨自114年4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289元，為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而該條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105條定有明文。所謂土地之申報總價，係指法定地價，所謂法定地價，係指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若未申報地價，則以公告地價80％為申報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規亦有明定。另就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例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114年1月之公告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240元，則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如附表二「申報地價」欄所示，均為每平方公尺192元（計算式：240×80/100＝192），此有本院依職權函查之地價資料查詢可佐（見本院卷第339-343頁）。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市大溪區，土地使用分區為風景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被告順來公司自承占用系爭土地放置工程機具、貨櫃、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係為便利其承攬施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工程，此有被告順來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工程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171-188頁）在卷可考，顯然被告順來公司因此獲有便利施工之營業利益；參以系爭土地遭占用之現況照片、位置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核屬公允而妥適。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即114年2月8日止，如附表二「不當得利金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見本院卷第107頁送達證書）即114年4月17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如附表二「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欄位所示金額，即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不得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所示之內容，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占用土地

		占用面積
（㎡）

		原告供擔保金額（土地公告現值×占有面積×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被告供擔保金額（土地公告現值×占有面積）（元以下四捨五入）



		1

		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

		4008.94

		214萬4,352元（計算式：1,200元×5360.88×1/3＝214萬4,352元）

		643萬3,056元
（計算式：1,200元×5360.88＝643萬3,056元）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56.8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95.06

		


		




		


		


		合計

		5360.88

		


		








附表二：
		編號

		被告

		占用面積（㎡）

		不當得利期間（日數）

		申報地價（元/㎡）

		不當得利金額（計算式：占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5％×期間）（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供擔保金額（A）（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式：占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5％÷12月）（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供擔保金額（B）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順來公司

		5360.88

		114年1月1日起至111年2月8日止，合計38日。

		114年1月：192元



		5,358元
（計算式：5360.88×192×5％×38/365＝5,357.9）

		1,786元（計算式：5,358×1/3＝1,786）

		4,289元（計算式：5360.88×192×5％÷12＝4,288.7）

		1,430元（計算式：4,289×1/3＝1,430）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138號

原      告  劉伯坤  

            劉伯輝  

            劉庭誌  

            劉夙容  

            劉展宏  

            劉俊辰  

            徐劉秋菊

            陳彥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大鈞律師

被      告  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萬來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黃秋田律師

            陳冠華律師

被      告  長笙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雅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將堆置於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358元。

三、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國114年4月17日起至騰空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289元。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一「原告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一「被告供擔保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二「原告供擔保金額（A）」欄所示金額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二「不當得利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如附表二「原告供擔保金額（B）」欄所示金額為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如以附表二「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僅以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來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陳萬來為本件被告，嗣於民國114年7月1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具狀追加長笙工程有限公司（下稱長笙公司）為被告（見本院卷第263-265頁）。經核原告追加長笙公司為被告，係基於原告所共有之土地遭他人佔用之同一事實所為，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之。

（二）本件被告長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00○000○000地號土地（即分別為重測前三層段八結小段193、194、195地號土地，下分稱77、143、147地號土地，併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屬風景區農牧用地，被告以上開方式非法使用系爭土地，業經桃園市政府裁處罰鍰；原告多次函告被告移除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被告均置之不理。被告無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妨害原告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行使，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被告應連帶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又被告因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依與系爭土地相當之附近土地租金行情約為每月新臺幣（下同）19萬4,604元，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自114年1月1日起至起訴時共約2個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共38萬9,208元（計算式：19萬4,604元×2＝38萬9,208元，見本院卷第11頁），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日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487元（計算式：19萬4,604元÷30＝6,486.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8萬9,208元。㈢被告應連帶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日給付原告6,487元。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部分：

　　　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均非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所有，而係被告長笙公司所有，被告長笙公司方為系爭土地之佔用人。又訴外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劉進福於105年12月9日將147地號土地出租予被告長笙公司，約定租賃期間自105年12月10日起至108年12月9日止，每年租金8萬元，雙方並於同日簽訂土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嗣於109年8月10日起，被告長笙公司再向劉進福增加租用同段77、143地號土地，並將租金從每年8萬元調整為20萬元，且被告長笙公司歷來均有給付租金，最後一次給付為112年12月3日匯款30萬元，則被告長笙公司就系爭土地與原告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從而，系爭土地之租賃關係係存在於原告及被告長笙公司之間，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並無租賃關係，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亦未占用系爭土地。被告陳萬來為被告長笙公司法定代理人陳雅婷之父親，被告順來公司、長笙公司為家族企業關係互有往來，被告順來公司偶爾使用系爭土地亦係經由被告長笙公司之同意；桃園市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就系爭土地違反農業使用，前往現場勘查時，被告陳萬來適在系爭土地現場，故方由被告陳萬來簽署相關文件，非謂被告順來公司有占用系爭土地。退步言之，縱認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應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然系爭土地非處繁華地帶，交通略有不便，則本件應以申報地價年息1％，作為不當得利之計算基準。另原告主張被告三人應負連帶責任，未見原告舉證其法源依據，則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長笙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據其提出之書狀所為之聲明及陳述如下：

　　　被告長笙公司前與劉進福於105年12月9日簽訂系爭租賃契約，租賃標的為147地號土地，續於109年8月10日增加租用同段77、143號土地，租金則從每年8萬元調整為每年20萬元，續於113年度再調整為每年30萬元。系爭租賃契約於108年12月9日屆期後，原告與被告長笙公司並未再另外簽訂書面租約，且被告長笙公司仍持續使用系爭土地，並持續繳納租金予原告，未見原告拒絕受領，或表示反對意見，惟原告突然於113年年底拒絕收受114年度租金，然此無礙於被告長笙公司與原告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關係，故被告長笙公司應有權繼續使用系爭土地，則原告主張被告長笙公司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請求被告長笙公司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後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應屬無理由；同理，被告長笙公司不構成無權占用，則原告請求被告長笙公司給付占用系爭土地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亦屬無據。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遭人違法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非法使用，致原告遭主管機關誤認為行為人而發函原告陳述意見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系爭土地遭堆置貨櫃、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現況照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3年5月2日函文、桃園市政府112年4月26日函文等件（見本院卷第19-29頁、第33-57頁、第59-65頁）附卷可稽；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土地登記資料（見本院卷第117-133頁）、桃園市政府114年4月29日回函所附113年6月3日府地用字第1130125664號裁處書暨附件（見本院卷第161-188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4年5月2日函暨附件等（見本院卷第195-207頁）在卷可參，足認原告主張所共有之系爭土地有遭人以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而違法使用一情，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被告順來公司清除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

　　⑴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土地現況照片為佐（見本院卷第35-57頁）；且系爭土地因有上開違法使用情況，桃園市政府前於112年4月26日發函通知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以書面陳述意見並立即停止非法使用等情，此有桃園市政府112年4月26日府地用字第1120110536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63-65頁），經本院依職權函詢桃園市政府提供後續查處資料（見本院卷第113頁），桃園市政府於114年4月29日函覆本院並提供於113年3月18日於系爭土地現場會勘紀錄，依會勘紀錄所示，被告陳萬來於系爭土地現場明確表示係被告順來公司為承攬施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工程，而口頭商借系爭土地放置工程機具等使用，並提供被告順來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於112年6月12日簽訂之工程契約書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67-169頁、第171-188頁），桃園市政府確認於系爭土地違法堆置貨櫃、工程機具及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人為被告順來公司後，即於113年6月3日以府地用字第1130152664號裁處書（下稱系爭裁處書）裁罰被告順來公司，此有系爭裁處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63-165頁），足認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之行為人確為被告順來公司無訛，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為系爭土地之現占有使用人，系爭土地上堆置之佔用物為被告順來公司所有等事實，要屬有據。

　　⑵另由本院依職權函詢桃園市政府提供上開裁處書所示證據資料（見本院卷第271頁），經桃園市政府於114年7月17日回函提供桃園市政府於112年12月27日會勘紀錄所示，占用系爭土地違法堆置貨櫃、工程機具等非法使用之行為人為被告順來公司，此有會勘現場行為人陳銘世（即被告陳萬來之子，見本院不公開卷附個人戶籍資料表）簽名確認之會勘紀錄1紙及系爭土地現況照片可參（見本院卷第275-278頁）；且由桃園市政府上開回函資料（見本院卷第273-303頁）可知，被告順來公司自111年4月21日起即以上開違法方式占用系爭土地（見本院卷第289頁），故桃園市政府乃以被告順來公司為受處分人作成系爭裁處書所示之行政處分，且未見被告順來公司對上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行政訴訟，顯然被告順來公司對於確有自111年4月21日起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等事實，亦不爭執，準此，被告順來公司於本件抗辯並未占用系爭土地云云，顯不足採。

　　⑶被告順來公司另抗辯占用系爭土地之人為被告長笙公司，且被告長笙公司前於105年12月9日就系爭土地與原告之被繼承人劉進福簽訂系爭租賃契約，並於租期108年12月9日屆至後，持續使用系爭土地及繳納租金予劉進福，及劉進福過世後繳納租金予原告，被告長笙公司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關係，被告順來公司係經被告長笙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土地云云。然查：

　　①依系爭裁處書及前開桃園市政府回函所提供之系爭土地現場勘查紀錄等所示，實際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之行為人均為被告順來公司，且於系爭土地現場並未有任何被告長笙公司之佔用物，或現場行為人有主張係被告長笙公司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等情，是以，被告長笙公司於系爭租賃契約到期後是否仍有繼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已屬有疑，且未見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長笙公司舉證證明被告長笙公司於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仍持續使用系爭土地，則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長笙公司抗辯系爭土地上之現佔用物屬被告長笙公司所有，尚非可採。

　　②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劉進福或原告並未再與被告長笙公司就系爭土地簽訂任何書面租賃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雖被告順來公司辯稱原告持續收取租金至113年，就系爭土地與被告長笙公司已成立不定期租賃限租約等語，而原告就有收到租金一事雖不爭執，惟主張係被告順來公司、陳萬來未經原告同意而逕自匯入等語。經綜合卷內現有證據資料以觀，原告寄送存證信函通知系爭土地有違法使用情形，及要求簽訂書面租約之對象均為被告順來公司，此有原告提出之存證信函4份可佐（見本院卷第67-83頁），惟被告順來公司否認與原告間就系爭土地有任何租賃契約關係存在（見本院卷第190頁、第219-220頁），顯然原告與被告順來公司間並未就系爭土地達成租賃之意思表示合致，堪予認定。而原告自108年12月9日即系爭租賃契約屆期後又未再與被告長笙公司訂立新租約，足徵原告並無繼續出租系爭土地與被告長笙公司之意思表示，且被告長笙公司又未能證明於系爭租賃契約租期屆至後，仍有持續使用系爭土地之事實，業如前述，自難認原告與被告長笙公司間就系爭土地已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關係。況109年至113年間支付予原告之款項，被告順來公司雖抗辯係被告長笙公司指示被告順來公司匯款等語（見本院卷第219-220頁），然未見被告順來公司提出任何受被告長笙公司指示付款之依據，無從證明係被告長笙公司所支付；參以原告提出之匯款明細（見本院卷第215頁）可看出，被告順來公司係以自己之名義匯款，則109年至113年間支付予原告之款項究竟為何人所支付，除未見被告舉證說明外，所支付之款項究竟是租金、使用系爭土地之對價或何種名目，均未能認定，準此，難逕以原告收受109年至113年如本院卷第159頁所示款項，即認定原告有與被告長笙公司間自108年12月10日起就系爭土地成立不定期限租賃關係之意思表示。是以，自108年12月10日起，被告長笙公司既未與劉進福或原告就系爭土地成立不定期租賃契約關係，則被告順來公司抗辯係其係經被告長笙公司同意使用系爭土地屬有權使用云云，自為無理由。

　　⑷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順來公司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並於系爭土地上放置貨櫃、堆置工程機具、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等違法使用系爭土地，且被告順來公司就系爭土地上之現佔用物有清除之權能等事實，均堪認定。至原告另主張被告陳萬來、長笙公司有與被告順來公司共同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系爭土地上亦有被告陳萬來、長笙公司之佔用物云云，未見原告就此部分舉證以實其說，尚非可採。

　 3、綜上所述，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順來公司應將系爭土地上之佔用物清空，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於法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請求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一節，因原告8人即為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此有系爭土地謄本（見本院卷第117-133頁）附卷可稽，是以，原告僅須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併此敘明。

（二）被告順來公司應給付原告5,358元，暨自114年4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4,289元，為有理由：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10％為限，而該條規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準用之，土地法第97條第1項、105條定有明文。所謂土地之申報總價，係指法定地價，所謂法定地價，係指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土地所有權人若未申報地價，則以公告地價80％為申報地價，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土地法第148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規亦有明定。另就基地租金之數額，除以基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承租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總地價年息10％最高額（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071號判例意旨參照）。

　 2、查系爭土地114年1月之公告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240元，則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如附表二「申報地價」欄所示，均為每平方公尺192元（計算式：240×80/100＝192），此有本院依職權函查之地價資料查詢可佐（見本院卷第339-343頁）。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市大溪區，土地使用分區為風景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被告順來公司自承占用系爭土地放置工程機具、貨櫃、鋪設水泥地坪、碎石鋼板係為便利其承攬施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工程，此有被告順來公司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工程契約1份（見本院卷第171-188頁）在卷可考，顯然被告順來公司因此獲有便利施工之營業利益；參以系爭土地遭占用之現況照片、位置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以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核屬公允而妥適。是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1日起至本件起訴時即114年2月8日止，如附表二「不當得利金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見本院卷第107頁送達證書）即114年4月17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如附表二「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欄位所示金額，即屬有據，逾此部分之請求，則不得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項、第2項、第3項所示之內容，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陳俐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占用土地 占用面積 （㎡） 原告供擔保金額（土地公告現值×占有面積×1/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被告供擔保金額（土地公告現值×占有面積）（元以下四捨五入） 1 順來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 4008.94 214萬4,352元（計算式：1,200元×5360.88×1/3＝214萬4,352元） 643萬3,056元 （計算式：1,200元×5360.88＝643萬3,056元）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56.8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95.06     合計 5360.88   

附表二：

編號 被告 占用面積（㎡） 不當得利期間（日數） 申報地價（元/㎡） 不當得利金額（計算式：占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5％×期間）（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供擔保金額（A）（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按月給付不當得利之金額（計算式：占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5％÷12月）（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原告供擔保金額（B）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1 順來公司 5360.88 114年1月1日起至111年2月8日止，合計38日。 114年1月：192元  5,358元 （計算式：5360.88×192×5％×38/365＝5,357.9） 1,786元（計算式：5,358×1/3＝1,786） 4,289元（計算式：5360.88×192×5％÷12＝4,288.7） 1,430元（計算式：4,289×1/3＝1,430）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